有愛無礙‧幸福自在-『身心障礙者家庭支持服務』宣導計畫活動
一、依據：教育部101年12月13日1010231809號函辦理

二、計畫緣起：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十七條規定，為普及身心障礙兒童及青少年之學前教育、早期療育及職業教育，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妥當規劃加強推動師資培訓及在職訓練。是以本會將針對特教教師、學校相關人員及對特殊教育有熱忱的家長舉辦研習課程，使特教老師等教育工作者更能投入特殊教育的職責，並建立家長參與了解的機制，以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的就學權益。
為協助已面臨多重問題的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能夠得到適切的服務，本會特別辦理『身心障礙者家庭支持服務宣導計畫』活動，藉此宣導活動向身心障礙者的家長及其家庭瞭解家庭支持服務理念與實務操作，鼓勵家長透過互助方式分享經驗彼此支持，共同尋求解決的方式。
三、目的
1.使身心障礙者家長及其家庭瞭解家庭支持服務的意義與目的。
2.落實家長互助之理念，帶動身心障礙者家長參與公共事務。
3.持續推動特殊教育，提昇本縣特殊教育品質，期以增進學生家長對特殊教育理念與專業知能之認知，進而落實家庭支持教育。
4.增進教師及學校相關行政人員之特殊教育專業知能、提升服務效能，以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優質教學服務品質。 

四、指導單位：教育部
五、主辦單位：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六、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協會

七、協辦單位：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屏東縣各身心障礙團體
八、活動執行時間：102年  10月  6 日(星期日 )上午8：00〜17：00
九、活動地點：屏東縣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中心七樓會議室
(90052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號)
十、參加對象(人數)：以心智障者家長優先報名。

1.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2.約僱教師助理員、鐘點教師助理員、臨時教師助理員、學前巡輔老師、普通班陪讀人員
3.對本研習有興趣的特教老師、普通班老師、身心障礙社團所屬員工及家長
4.預計60人，含工作人員及志工。
十一、實施內容：
1.透過專題演講方式增進家長及特教老師面對學生應具備的基本養育常識。

2.透過綜合座談讓家長瞭解特教老師與家長協會間的角色與互動。
十二、預期效益
1.協助政府所做好區塊服務，讓心智障礙者家庭成員得以體念政府德政，進而凝聚全民向心力，成為社會安定基石。
2.充實特教專業團隊人力，擴大服務範圍，使特殊教育學生獲得全面之照顧。
3.提升特殊教育相關人員之專業素養，以維護身心障礙學生受教品質與權益。
4.協助政府落實特殊教育法規，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
5.使心智障礙者家長對家庭支持相關問題及需求能充分的瞭解。
6.協助心障礙者家長及家長團體彼此間的經驗交流。
十三、課程內容：
有愛無礙、幸福自在－『身心障礙者家庭支持服務』宣導計畫實施流程

	102年10月6日(星期日)

	課程表

	時間
	主題
	預擬講師／活動帶領

	08：00~08：20
	報到
	啓智協進會

	08：20~08：30
	開幕式
	啓智協進會

	08：30~10：30
	智能障礙者常見的法律議題    2.0時
	譚子文   理事

	10：30~12：30
	讓您的愛無限延伸--信託       2.0時
	譚子文   理事

	12：30~14：00
	午                餐

	14：00~17：00
	親職教育講座(暫定)           3.0時
	張素玉   老師

	17：00~
	賦               歸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102年度身心障礙者家庭教育系列方案
『身心障礙者家庭支持服務』宣導計畫報名表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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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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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葷 □素食(請於□內打“ˇ”表示) 
十四、備註、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2年10月2日前，額滿提前截止。

（2） 資料備齊後，請利用傳真報名(08)7381559，社團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收；或e-mail至a7370350@yahoo.com.tw，如有疑意，請洽方瑞琴社工，電話：(08)7381559。
（3） 因響應環保，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杯及碗筷，承辦單位將不供應紙杯。
（4） 全程參加者依場次核予研習時數7小時登記(依教育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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